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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国 疏 浚 协 会
中疏协便﹝2023﹞21号

关于转发国家标准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《推荐性
国家标准采信团体标准暂行规定》的通知

各会员单位：

现将国家标准管理委员会印发的《推荐性国家标准采信团体标准

暂行规定》（国标委发〔2023〕39号）转发给你们。

2023年8月18日，国家标准委发布《推荐性国家标准采信团体

标准暂行规定》（以下简称《暂行规定》），并于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《暂行规定》结合我国现有推荐性国家标准和团体标准特点，在

推荐性国家标准工作机制基础上，畅通渠道、简化程序、缩短时间，

规范国家标准采信团体标准程序。

在采信条件方面，一是坚持需求导向和社会团体自愿原则。采信

团体标准的推荐性国家标准与被采信团体标准技术内容原则一致。立

足国家标准体系建设需求，针对国家标准体系中缺失的重要标准，在

充分尊重社会团体意愿基础上，组织团体标准采信工作。二是符合推

荐性国家标准制定需求和范围，技术内容具有先进性、引领性。具有

一定先进性的标准，才能够被采信。三是符合团体标准化良好行为标

准的社会团体。通过评价符合《团体标准化 第1部分：良好行为指



- 2 -

南》《团体标准化第2部分：良好行为评价指南》等国家标准的社会

团体，其制定的标准才具备被采信条件。四是团体标准实施满2年，

且实施效果良好。

在采信程序方面，《暂行规定》缩短了采信标准制定周期，简化

了立项评估，可以省略起草阶段、缩短征求意见时间，从计划下达到

报批周期控制在12个月以内，大幅提升推荐性国家标准采信团体标

准的时效性。《暂行规定》还对采信标准的版权、编号等作出规定。

《暂行规定》的出台，搭建了先进适用团体标准转化为国家标准

的渠道，将有效促进团体标准创新成果推广应用，增加推荐性国家标

准供给，提升国家标准质量水平。

详情请见附件。

附件:国家标准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《推荐性国家标准采信团体

标准暂行规定》的通知

中国疏浚协会

2023年8月22日


